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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此欄由服務單位填寫 

申請編號 ： S  - 2     

申請日期 ： 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以申請人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有所需文件副本交到服務單位的日期為準） 

入息審查／家訪： 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完成（如適用） 

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2021 年）（下稱「本項目」） 
申請表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在填寫本申請表前須先細閱附錄二本項目的「項目簡介」。 

2. 申請人須把填妥的申請表及項目簡介第 14(a)至(f)段所列的文件副本以郵寄方式或親自向就近居住地區協助推行項目的服

務單位（見註一）遞交。秘書處會將未經服務單位處理而直接寄往秘書處的申請退回給申請人，而不作另行通知。 

第一部分  申請人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見註二）：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在以下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 性別：□ 男 □ 女 

香港流動電話號碼：                                住宅/其他電話號碼：                             

本港住址（見註三）： 地區                       街道名稱及號數／地段號數                                    

   
屋苑／鄉村名稱及號數                      樓宇／大廈名稱                              

 
座號                  樓層                   單位／室                                

本港通訊地址（如跟本港住址不同）：                                                                            

（請在以下適當的方格內填上人數） 

住戶成員（見註四）： (a) 
 

位 18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須填寫本申請表第五部分） 
  

位未滿 18 歲及／或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及／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合資格人

士（見項目簡介第 15(b)段，須填寫本申請表第六部分） 
(b) 

 

  

(c) 
 

位不符合資格人士（見註五） 

總住戶成員人數： 

   

人（包括申請人及以上 (a)、(b)及(c)人士的總和） 

 
  

   

第二部分  發放津貼安排 

申請人可選擇以銀行轉帳或抬頭支票方式領取津貼（請在以下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 以銀行轉帳方式領取（須填寫下列以個人名義開立的本地港元儲蓄／往來銀行帳戶的資料，賬戶持有人必須與申請人相同） 

銀行名稱：   

銀行帳戶號碼：                 

□ 以抬頭支票方式領取    

（申請人須於指定期限到指定服務單位（見註一）親自領取支票，見項目簡介第 17(d)段。） 

                                                 
註一 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名單可參考關愛基金網頁。如以郵寄方式向服務單位遞交申請表，請確保已支付足夠郵資。

如郵資不足以致郵遞延誤或申請表未能送達，關愛基金秘書處／服務單位恕不負責。 

註二 或豁免登記證明書號碼（如適用）。 

註三 無家者須提供通常露宿的地點或入住的緊急／臨時收容中心／宿舍／短期宿舍名稱。 
註四 包括申請人及／或合資格住戶成員的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的父母及／或租住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

的住戶成員及／或租住大學學生宿舍的住戶成員（見項目簡介第 4 及 5 段）。 

註五 即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以及來港目的並非定居（例如雙程證人士），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

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為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見項目簡介第 3(d)和 3(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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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書面聲明 （申請人適用）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持有人。 

 
2. 本人謹此聲明並確認： 

(a) 本人及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為同一住戶，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住戶入息是港幣                
元，不超過本項目相應住戶人數的入息限額（見項目簡介第 3(b)段）。 

 

(b) 本人及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除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的父母／租住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

助宿位／租住大學學生宿舍的成員外）現居住於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本港住址所示的居所。有關居所（見項目簡介第

3(a)項）是（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i) □  租住的私人永久性房屋（見註六），而該居所屬於以下類別： 

   □ 獨立單位   □ 房間（板間房／梗房）   □ 分間樓宇單位（劏房）  □ 床位／閣仔；或 

□  租住的工業大廈單位； 或   
□  租住的商業大廈單位； 或 
□  租住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社會房屋（見註七）。 

 

以上居所上個月的租金是港幣             元，及過去 3 個月平均每月租金是港幣             元（見註八），

不超過本項目相應住戶人數的租金上限（見項目簡介第 3(c)段）。該居所亦非本人的父、母、子、女（見註九）、

夫或妻的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g)段），及（如適用）屬已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見註六）或已成功申請暫租住

屋「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 ─ 出租計劃」的單位。 

(ii) □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單身人士宿舍計劃」宿位／由非政府機構提供予更生人士的宿舍的宿位（見註十）。 

(iii) □  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緊急／臨時收容中心／宿舍／短期宿舍或房屋署轄下屯門寶田／大澳龍田臨時收容中心 
（見註十）。 

(iv) □  臨時房屋（見註十一），而該居所屬於以下類別： 
□ 寮屋      □ 牌照屋      □ 天台屋     □ 其他臨時房屋。 

(v) □  船艇。 

(vi) □  露宿。本人在遞交申請當日，已連續露宿 7 天或以上。 
 

(c) 本人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見項目簡介第 3(d)段）。 

(d) 本人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e)段）。 

(e)  本人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為有足夠經

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適用，見項目簡介第 3(f)段）。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六   包括所有私人住宅單位、房間（板間房／梗房）、分間樓宇單位（劏房）、床位／閣仔、別墅／平房／新型村屋、

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傳統村屋、員工宿舍、已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單

位）、暫租住屋「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的單位，以及大坑西邨。 

註七   社會房屋是指獲相關政策局支持由非政府機構所營辦的過渡性社會房屋項目。 

註八   申請人須遞交租單副本，租單副本須顯示住戶其中一位人士為該居所的租客、住址和每月租金。如居所屬暫租住

屋「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單位，申請人須遞交「參與計劃證明書─租客」副本。 

註九   在法律上獲承認的領養父母子女關係或非婚生子女，也涵蓋在內。 

註十   申請人須遞交入住這些緊急／臨時收容中心／短期宿舍的證明（例如收容中心／宿舍發出的租金收據或入住證明）。 
註十一 包括臨時房屋區的單位，及私人臨時房屋如天台建築物、寮屋、牌照屋（即持有地政總署牌照的住用搭建物）、木

屋、非作住宅用途的地方（例如梯台、樓梯、走廊等）、建築地盤的棚屋及半圓形活動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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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申請人的聲明及承諾（申請人適用） 

3.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持有人。 

4.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載於本申請表附錄一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見註十二）及附錄二的「項目簡

介」，並完全明白其內容。本人明白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包括第 6 項，如適用）及項目簡介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

適用於本人及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的所有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本人亦明白並同意本人的申請受第三及第四

部分的所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5. 本人授權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

政策局和部門使用本人的資料，包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

能遞交的其他資料，以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

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及領款事宜、進行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作任何與該等目的直接有關的其他用途。本

人同意在審核及／或調查工作必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他們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露該等資料，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

括但不限於民政事務局、入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社會福利署，以及參與本項目的行政及運作的其他相關政府辦事處。

本人授權並同意持有本人資料的政府政策局／部門／機構／公司向關愛基金秘書處透露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處理本人

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 

6.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及／或社會福利署及／或其他政府政策局／部門所持有關於本人

的個人資料進行核對（見註十三），以便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本人明白核對程序旨在確定本人及

／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如本人不符合資格，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

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將不得就本項目獲發津貼。 

7. 本人確認本人已獲得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人士的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如適用）及其他有關人

士的同意，他們的個人資料及／或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料已／在有需要時須遞交予關愛基金秘書處#，以處理本人就本

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和作其他

直接有關的用途，並進行任何與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在審核及／或調查工作必

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關愛基金秘書處#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露該等資料。 

8. 本人明白及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有權在審理申請過程中或本人獲發津貼後全面審查本人的申請，以確認本人提供的資

料是真實、完整和準確。本人及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有）定必與關愛基金秘書處#充分合作，包括向

關愛基金秘書處#提供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的詳盡入息資料及其他資料以作審查，否則

關愛基金秘書處有權取消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的受惠資格，及／或要求本人退還獲發的

津貼（包括本人及／或本人代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合資格人士就本項目取得的津貼）。 

9.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及／或本人代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合資格人士就本項目取得的津貼，直

接存入本人在本申請表第二部分所示的銀行帳戶，或為本人安排抬頭支票，並經關愛基金秘書處#發放予本人。本人同意

並承諾，如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項目向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合資格人士支付的津貼超過應得

款額，或誤向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合資格人士支付任何款項，本人定當立即通知關愛基金秘

書處 #，並退回任何經關愛基金秘書處核實為多付或誤付的款項。如本人選擇以銀行轉帳方式領取款項，本人授權在本

申請表第二部分所示的銀行從銀行帳戶扣除經關愛基金秘書處核實為向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

的合資格人士多付或誤付的款項。 

10. 本人聲明並確認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

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關愛基金秘書處#，意圖令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

的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令本人及／或本申請

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本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

士除不得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竊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10 章），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 14

年。 

11. 本人明白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人及本申請表第五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所作的決定應為最終

決定。  

# 包括其代理人／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十二 如你希望日後收取有關關愛基金或其他援助項目的資訊，請於「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的下方簽署以示同意，並

連同填妥的申請表透過服務單位交回關愛基金秘書處。 
註十三 如資料核對結果顯示申請人並不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則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合資格人士（如適用）須授

權其中一人為申請人，並重新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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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第一位 18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的資料及聲明（如適用） 
（注意：每位 18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填寫此部分。）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見註二）：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 性別：□ 男  □ 女 

住所： 
（見註四） 

□ 與申請人同住 

□ 租住大學學生宿舍 

□ 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 

院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宿費：______________ 

（請在以上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上方香港身份證號碼持有人。 

2.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載於本申請表附錄一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附錄二的「項目簡介」，並完全
明白其內容。本人明白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包括第 6 項，如適用）及項目簡介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適用於本人
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本人亦明白並同意本人的申請
受本部分的所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3. 本人明白本項目是以「住戶」為申請單位，並同意由申請人代本人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本人
同意本人的津貼由申請人代為領取。本人明白並同意本人放棄以申請人身份提出申請及領取津貼的權利。 

4.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除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
宿位的父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的成員外）租住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私人永久性房屋／
工業大廈／商業大廈，而該單位並非本人的父、母、子、女（見註九）、夫或妻的物業。 

5. （如適用）本人確認本人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而本項目申請人及／或第
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為本人的生活開支提供支援。 

6.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見項目簡介第 3(d)段）。 

7.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e)段）。 

8.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
為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適用，見項目簡介第 3(f)段）。 

9. 本人授權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
政策局和部門使用本人的資料，包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
能遞交的其他資料，以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
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及領款事宜、進行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作任何與
該等目的直接有關的其他用途。本人同意在審核及／或調查工作必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他們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
露該等資料，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民政事務局、入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社會福利署，以及參與本項目的
行政及運作的其他相關政府辦事處。本人授權並同意持有本人資料的政府政策局／部門／機構／公司向關愛基金秘書處
透露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 

10.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及／或社會福利署及／或其他政府政策局／部門所持有關於本人
的個人資料進行核對，以便處理申請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本人明白核對程序旨在確定本人及／或申請人
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如本人不符合資格，
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將不得就本項目獲發津貼。 

11.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及申請人代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本
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關愛基金秘書處#，意圖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
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
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
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除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
所示的人士不得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竊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10 章），本人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處監禁 14 年。 

12. 本人明白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人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
的申請所作的決定應為最終決定。 

# 包括其代理人／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 - 

第五部分  第二位 18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的資料及聲明（如適用） 
（注意：每位 18 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填寫此部分。如多於兩位這類人士，請聯絡服務單位

索取並填寫附加頁（甲款）。）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見註二）：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 性別：□ 男  □ 女 

住所： 
（見註四） 

□ 與申請人同住 

□ 租住大學學生宿舍 

□ 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 

院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宿費：______________ 

（請在以上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上方香港身份證號碼持有人。 

2.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載於本申請表附錄一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附錄二的「項目簡介」，及完
全明白其內容。本人明白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包括第 6 項，如適用）及項目簡介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適用於本
人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本人亦明白並同意本人的申
請受本部分的所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3. 本人明白本項目是以「住戶」為申請單位，並同意由申請人代本人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本人
同意本人的津貼由申請人代為領取。本人明白並同意本人放棄以申請人身份提出申請及領取津貼的權利。 

4.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除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
宿位的父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的成員外）租住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私人永久性房屋／
工業大廈／商業大廈，而該單位並非本人的父、母、子、女（見註九）、夫或妻的物業。 

5. （如適用）本人確認本人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而本項目申請人及／或第
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為本人的生活開支提供支援。 

6.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見項目簡介第 3(d)段）。 

7.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e)段）。 

8.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
為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適用，見項目簡介第 3(f)段）。 

9. 本人授權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
政策局和部門使用本人的資料，包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
能遞交的其他資料，以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
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及領款事宜、進行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作任何與
該等目的直接有關的其他用途。本人同意在審核及／或調查工作必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他們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
露該等資料，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民政事務局、入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社會福利署，以及參與本項目的
行政及運作的其他相關政府辦事處。本人授權並同意持有本人資料的政府政策局／部門／機構／公司向關愛基金秘書處
透露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 

10.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及／或社會福利署及／或其他政府政策局／部門所持有關於本人
的個人資料進行核對，以便處理申請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本人明白核對程序旨在確定本人及／或申請人
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如本人不符合資格，
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將不得就本項目獲發津貼。 

11. 本人聲明並確認本人及申請人代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本
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關愛基金秘書處#，意圖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
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
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
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除令本人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或第六部分
所示的人士不得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竊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10 章），本人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處監禁 14 年。 

12. 本人明白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人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
的申請所作的決定應為最終決定。 

# 包括其代理人／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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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第一位未滿 18 歲／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合資格人

士的資料及其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的聲明（如適用） 
（注意：每位未滿 18 歲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由其父母／監護人填寫此部分；每位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
務／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由其代理人／法定監護人填寫此部分。） 

合資格人士的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明 

文件類別：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  □ 香港出生證明書（只適用於未滿 11 歲人士） 

（如未持有上述身份證明文件人士，請在以下適當身份證明文件類別的方格內填上「」： 

□ 回港證   □ 簽證身份書   □ 護照    □ 前往港澳通行證（即單程證））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性別：□ 男 □ 女  

住所： 

（見註四） 

□ 與申請人同住 

□ 租住大學學生宿舍 

□ 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 

院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宿費：______________ 

（請在以上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見項目簡介第 15(b)段）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上方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持有人（下稱「上述人士」）的： 

□ 父親   □ 母親   □ 監護人   □ 代理人   □ 法定監護人（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2. 本人確認符合以下條件，可代上述人士給予為本申請而使用其個人資料所規定的訂明同意： 

(a) 上述人士是 (i) 未成年人；或 (ii) 無能力處理本身的事務；或 (iii) 屬本項目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b) 上述人士無能力理解本部分的目的，亦無能力決定是否給予該項訂明同意；及 

(c) 本人有合理理由相信，為本申請而使用該資料明顯是符合上述人士的利益。  

3.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載於本申請表附錄一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附錄二的「項目簡介」，並完全明白其內容。
本人明白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包括第 6 項，如適用）及項目簡介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適用於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及申
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及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本人亦明白並同意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受本部分的所
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4. 本人明白本項目是以「住戶」為申請單位，並同意由申請人代上述人士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本人同意上述
人士的津貼由申請人代為領取。本人明白並同意上述人士放棄以申請人身份提出申請及領取津貼的權利。 

5. 本人聲明上述人士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除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的父母／租
住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的成員外）租住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私人永久性房屋／工業大廈／商業大廈，而
該單位並非上述人士的父、母、子、女（見註九）、夫或妻的物業。 

6. （如適用）本人確認上述人士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上述人士為本人的父／
母／住戶成員，本人確認為上述人士的生活開支提供支援。 

7.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見項目簡介第 3(d)段）。 

8.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e)段）。 

9.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為有足夠
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適用，見項目簡介第 3(f)段）。 

10. 本人授權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
使用本人的資料，包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以處理
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是否
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及領款事宜、進行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作任何與該等目的直接有關的其他用途。本人同意在審核及
／或調查工作必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他們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露該等資料，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民政事務局、入境
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社會福利署，以及參與本項目的行政及運作的其他相關政府辦事處。本人授權並同意持有本人資料的政府政策
局／部門／機構／公司向關愛基金秘書處透露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 

11.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及上述人士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及／或社會福利署及／或其他政府政策局／部門所持有關於本人及
上述人士的個人資料進行核對，以便處理申請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本人明白核對程序旨在確定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
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如上述人士不符合資格，上述人士及
／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將不得就本項目獲發津貼。 

12. 以關愛基金秘書處向申請人發放其在本項目下代上述人士領取的津貼為代價，本人承諾如其他人士就申請人在本項目下代上述人士領
取的津貼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索並因而令關愛基金秘書處蒙受損失，本人須就有關損失向關愛基金秘書處作出彌償。 

13. 本人聲明並確認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本人及申請人代上述人士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本人明白，
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關愛基金秘書處#，意圖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
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
手段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
除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不得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
竊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10 章），本人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 14 年。 

14. 本人明白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的申
請所作的決定應為最終決定。 

# 包括其代理人／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 姓名：                                  簽署：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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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第二位未滿 18 歲／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合資格人 

士的資料及其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的聲明（如適用） 
（注意：每位未滿 18 歲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由其父母／監護人填寫此部分；每位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
務／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合資格人士均須各自獨立由其代理人／法定監護人填寫此部分。如多於兩位這類人
士，請聯絡服務單位索取並填寫附加頁（乙款）。） 

合資格人士的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明 

文件類別：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香港居民身份證  □ 香港出生證明書（只適用於未滿 11 歲人士） 

（如未持有上述身份證明文件人士，請在以下適當身份證明文件類別的方格內填上「」： 

□ 回港證   □ 簽證身份書   □ 護照    □ 前往港澳通行證（即單程證））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性別：□ 男 □ 女  

住所： 

（見註四） 

□ 與申請人同住 

□ 租住大學學生宿舍 

□ 租住私營安老院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 

院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宿費：______________ 

（請在以上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見項目簡介第 15(b)段）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上方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持有人（下稱「上述人士」）的： 

□ 父親   □ 母親   □ 監護人   □ 代理人   □ 法定監護人（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 

2. 本人確認符合以下條件，可代上述人士給予為本申請而使用其個人資料所規定的訂明同意： 

(a) 上述人士是 (i) 未成年人；或 (ii) 無能力處理本身的事務；或 (iii) 屬本項目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b) 上述人士無能力理解本部分的目的，亦無能力決定是否給予該項訂明同意；及 

(c) 本人有合理理由相信，為本申請而使用該資料明顯是符合上述人士的利益。  

3.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載於本申請表附錄一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及附錄二的「項目簡介」，並完全明白其內容。
本人明白並同意項目簡介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包括第 6 項，如適用）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適用於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及申
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及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如適用）的申請。本人亦明白並同意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受本部分的所
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4. 本人明白本項目是以「住戶」為申請單位，並同意由申請人代上述人士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本人同意上述
人士的津貼由申請人代為領取。本人明白並同意上述人士放棄以申請人身份提出申請及領取津貼的權利。 

5. （如適用）本人聲明上述人士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除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
的父母／租住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的成員外）租住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私人永久性房屋／工業大廈／商
業大廈，而該單位並非上述人士的父、母、子、女（見註九）、夫或妻的物業。 

6. （如適用）本人確認上述人士租住私營安老院舍非資助宿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非資助宿位／大學學生宿舍，上述人士為本人的父／
母／住戶成員，本人確認為上述人士的生活開支提供支援。 

7.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見項目簡介第 3(d)段）。 

8.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見項目簡介第 3(e)段）。 

9. 本人聲明並確認上述人士不屬於來港目的並非定居，及／或在獲入境事務處簽發有關簽證／進入許可前，入境事務處已信納為有足夠
經濟能力維持自己在港生活的人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適用，見項目簡介第 3(f)段）。 

10. 本人授權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
使用本人的資料，包括他們所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料、本人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以處理
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包括確定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是
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及領款事宜、進行有關的審核及／或調查，以及作任何與該等目的直接有關的其他用途。本人同意在審核
及／或調查工作必須披露有關資料的情況下，他們可向任何其他各方披露該等資料，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但不限於民政事務局、入
境事務處、土地註冊處、社會福利署，以及參與本項目的行政及運作的其他相關政府辦事處。本人授權並同意持有本人資料的政府政
策局／部門／機構／公司向關愛基金秘書處透露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處理本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 

11. 本人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把本人及上述人士的資料與土地註冊處及／或社會福利署及／或其他政府政策局／部門所持有關於本人及
上述人士的個人資料進行核對，以便處理申請人就本項目遞交的申請及領款事宜。本人明白核對程序旨在確定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
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資格。如上述人士不符合資格，上述人士及
／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將不得就本項目獲發津貼。 

12. 以關愛基金秘書處向申請人發放其在本項目下代上述人士領取的津貼為代價，本人承諾如其他人士就申請人在本項目下代上述人士領
取的津貼向關愛基金秘書處提出申索並因而令關愛基金秘書處蒙受損失，本人須就有關損失向關愛基金秘書處作出彌償。 

13. 本人聲明並確認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本人及申請人代上述人士就本項目已／可能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本人明白，
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關愛基金秘書處#，意圖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
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
手段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屬刑事罪行。
除令上述人士及／或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部分所示的人士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其他人士不得取得本項目的津貼外，根據《盜
竊罪條例》（香港法例第 210 章），本人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 14 年。 

14. 本人明白並同意，關愛基金秘書處就本人代上述人士提出的申請及申請人及本申請表第五部分及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如適用）的申
請所作的決定應為最終決定。 

# 包括其代理人／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 姓名：                                  簽署：                       

父母／監護人／代理人／法定監護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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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關愛基金秘書處及其代理人／承辦商#會使用透過本申請表所獲得及就「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

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下稱「項目」）獲得有關你的資料（下稱「資料」）作下列用途及與下列直接有

關的用途： 
 

(a) 辦理及審批在本項目下申請人遞交的申請及領取津貼事宜（如適用），並在有需要時就與本項目有

關的事宜聯絡你； 

(b) 執行本項目及進行與本申請有關的審核及調查，包括根據政府（包括但不限於入境事務處、土地註

冊處及社會福利署）及申請中你報稱住所的營運機構所持有你的個人資料，與你在本申請表提供的

資料作核對，以確定申請人及／或本申請表第五及／或第六部分所示的人士是否符合本項目的受惠

資格； 

(c) 作統計及研究用途，其目的包括但不限於了解項目向受惠對象提供援助的成效及受惠對象的居住環

境情況，而所得的統計數字及研究結果，不會以能辨識任何資料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

顯示；及 

(d) 作法律規定、授權或許可的用途。 
 
2. 提供個人資料純屬自願，但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料，關愛基金秘書處及其代理人／承辦

商#可能無法處理申請人遞交的申請，而致申請被拒。 
 
資料可能移轉予的人士類別 
 
3. 你的資料會向下列人士或政府政策局／部門披露： 

(a) 扶貧委員會及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及／或其代理人／承辦商#及／或相關的政府政策局／部門以

作上述第1段的用途；及 

(b) 政府統計處及其代理人／承辦商以作統計及研究用途。所得的統計數字及研究結果，不會以能辨識

任何資料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顯示。 
 
查閱個人資料 
 
4. 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規定的豁免範圍之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

關愛基金秘書處持有你未被刪除的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利包括在繳交有關費用後，索取你及申請人的資料

的複本。 
 
查閱及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 
 
5. 如你希望查閱你的個人資料或查詢個人資料私隱政策，以及在查閱個人資料後要求改正所得的資料，

請向下列人士提出： 
 

職位名稱 ： 行政主任（關愛基金）2 

地址 ： 關愛基金秘書處 

九龍旺角彌敦道七百五十號始創中心十六樓(西翼) 

(請勿郵寄申請表至此地址) 
 

在直接促銷中使用資料（由申請人填寫，如適用） 
 
6. 關愛基金秘書處及其代理人／承辦商#擬將收集有關你的資料，包括姓名、本港住址及本港電話號碼，

用於向你提供有關關愛基金或其他援助項目的資訊，以向你提供援助。除非關愛基金秘書處及其代理人／承

辦商#已取得你的同意，否則不可以如此使用你的資料。如你同意收取上述資訊，請在此聲明書上簽署，以表

示你的同意。 
 

申請人簽署：                                       日期：                                      

#  包括但不限於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